附件1：

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修改《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

（草案）

常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：

一、对《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》作出修改

（一）将第三条第六款修改为：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秸秆综合利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。”
（二）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针对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，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可以采取以下应急措施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：　　

（一）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；　　

（二）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、限制使用部分非道路移动机械；　　　　

（三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；

（四）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，停止或者限制其他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；　　　

（五）停止露天烧烤；

（六）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；

（七）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；

（八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采取的其他应急响应措施。”

（三）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：“违反本规定第八条，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明显可见的黑烟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，处每辆五千元的罚款。”

（四）删除第二十二条。

二、对《常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作出修改

（一）将第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：“餐饮经营者、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、叉子、勺子等一次性用品，并应当设置醒目提示标识。”
（二）删除第三十一条。

三、对《常德市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条例》作出修改

（一）将第六条第二、三、四项合并为第二项，修改为：“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关于船舶使用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的燃油的行政处罚权，关于餐饮服务中未采取适当污染治理措施的行政处罚权，关于非法排放水污染物的行政处罚权，关于船舶污染的行政处罚权，关于在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业固体废物、建筑垃圾、危险废物集中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的设施、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行政处罚权，关于违反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定的行政处罚权”。

（二）将第十一条修改为：“核心保护区、一般控制区禁止和允许的活动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有关规定执行。”

（三）删除第二十条。

（四）删除第二十一条。

（五）删除第二十三条。

四、对《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条例》作出修改
（一）将第一条修改为：“为了保护城市河湖生态环境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”

（二）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：“在城市蓝线范围内，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从事水上餐饮经营活动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水行政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业；拒不停业的，没收餐饮经营设施工具，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（三）将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在城市蓝线范围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从事前款规定的活动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”

本决定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。

《常德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》等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修改后重新公布。

